
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

机电系统第十批设备采购机电系统第十批设备采购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SCADR-AJ-2023-01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1.1 本招标项目为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机电系统第十批设备（车辆段工艺补充设备）采购，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四川艾
德瑞电气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1.2 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斋月十日城市域铁路项目采用“Y”字型线路，由主支线A、B、C三段组成。线路总长65.6km，其中高架桥梁7.56km（7座），下
穿隧道0.43km（3座），地面路基57.64km。共设11座地面车站，平均站间距6.4km，最大站间距13.2km，最小站间距3.1km。设1
座车辆段（含OCC）。牵引供电制式为AC25kV、设2座牵引变电所。采用与中国地铁B型车长、宽度相类似的车辆，最高运行速度
120km/h，列车采用6辆固定编组，采用“Y”字型运营。初期主线行车间隔6min、两条支线行车间隔12min，初期配车22列/132辆，
系统设计最大运输能力为24对/h，最小行车间隔为2.5min。项目总工期24个月。

项目总投资为12.39亿美元，其中土建和轨道投资为5亿美元（4.61亿美元采用中国融资，币种为美元，其余3900万美元埃方自
筹），其余投资为7.39亿美元（采用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币种为等价的人民币）。

2.2 招标内容：埃及斋月十日城铁路项目零件搬运车、光纤测量装置、门机测试试验台、存放架采购，具体内容详见附件一：
设备物资需求明细表。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资质要求：供应商必须是经国家工商、税务机关登记注册，符合投标项目经营范围的生产商或代理商，供应商注册资金不
少于1000万元。

3.2 财务能力要求：供应商须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近三年（2020年～2022年）经注册会计事务所审计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新
注册的公司根据注册年份提供最近的财务报表及财务状况表），银行资信良好。

3.3 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供应商须具有完善的产品质量保证体系（提供有效的ISO9000或ISO9001等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3.4 履约信用要求：供应商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信用中国》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或列
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index.html的网页查询截图和《信用中
国》www.creditchina.gov.cn的网页查询截图），近三年（2020年1月1日起至今）供应商、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档案记录
（提供《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 .gov.cn/的网页查询截图），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未处于中国中铁投标禁入期。

3.5 其他要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次采购文件采用电子版的形式发售，供应商需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下同)认证通过并开通平
台服务后才能购买招标文件（客服热线400-601-0100）。供应商须登录网站--在“供方交易系统（二期）”登录---在“我的交易”中点
击“最新商机（公告）”---在对应项目点击展开包件，选中包件点击“响应”按钮---填写“联系人、联系方式”，点击“确定”即可响应成功
。

4.2 凡有意参加投标的潜在投标人，请于 2023 年 8 月 2 日至 2023 年 8 月 7 日 23 时 59 分（北京时间，下同）按照所购买的
招标文件售价汇入本项目专用交费账号（投标人在完成包件响应后，登录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投标人在完成包件响应后，登录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 -在在“供方交易系统（二期供方交易系统（二期
））”登录登录 -在在“采购交易采购交易”处，点击处，点击“我的参与我的参与”—在对应项目点击在对应项目点击“待交费用待交费用”-在在“费用交纳费用交纳”处，点击处，点击“电子支付电子支付”-勾选好需要交费勾选好需要交费
的包件后点击的包件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及及“提交提交”-在在“费用交纳费用交纳”处，点击处，点击“我的交费单我的交费单”-点击点击“交费账号交费账号”，查看本项目专用交费账号），查看本项目专用交费账号）。

投标人须在汇款单上注明“招标编号+包件号（若有）+标书费”，汇款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须完全一致。投标人的标书费汇款
成功后，须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登记正确标书费开票信息（如填写错误，投标人自行负责）（如填写错误，投标人自行负责）。

4.3 招标文件售价：1000元/份，售后不退。购买招标文件费用招标代理机构将向投标人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特别提醒：特别提醒：
本项目使用电子支付，系统后台缴费单金额必须与转账金额一致；若在系统后台分包件生成缴费单，请分包件单独汇款；若本项目使用电子支付，系统后台缴费单金额必须与转账金额一致；若在系统后台分包件生成缴费单，请分包件单独汇款；若
在系统后台将全部报名的包件号勾选后，生成一张缴费单，请按缴费单总金额汇款（合并汇款），否则将导致系统识别失败在系统后台将全部报名的包件号勾选后，生成一张缴费单，请按缴费单总金额汇款（合并汇款），否则将导致系统识别失败
。只有通过本项目专用交费账号汇入正确的招标文件费用后才能下载招标文件，如因多汇款或错误汇款导致的退款流程漫长。只有通过本项目专用交费账号汇入正确的招标文件费用后才能下载招标文件，如因多汇款或错误汇款导致的退款流程漫长
，投标人自行负责！，投标人自行负责！）

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本次招标采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线上与线下同时开标的方式。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3年8月18日9时30分，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通过中国中铁采购电子



商务平台上传投标文件电子版及在线编辑报价并保存，投标文件电子版须上传签字盖章PDF格式、word（或excel）可编辑版本，投
标文件电子版命名格式：招标编号+包件号（若有）+投标人名称。同时投标人须按招标文件要求于投标截止时间前现场当面递交纸
质投标文件（纸质投标文件递交开始时间为2023年8月18日9时00分，截止时间为2023年8月18日9时30分）。

5.3 逾期送达的纸质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逾期未上传电子投标文件或未报价的视为主动
放弃投标。（特别提醒：各投标人宜提前两至三天上传投标文件电子版和编辑报价，避免因网络等原因造成截止时间前未上特别提醒：各投标人宜提前两至三天上传投标文件电子版和编辑报价，避免因网络等原因造成截止时间前未上
传完成，导致投标无效。上传时如遇到问题请联系电商平台，客服热线传完成，导致投标无效。上传时如遇到问题请联系电商平台，客服热线400-601-0100）。

6.开标开标
6.1 开标时间：与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相同。

6.2 开标地点：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金凤凰大道666号中铁产业园A12栋4单元2层。

7.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中铁采购电子商务平台(www.crecgec.com)、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上发布。

8.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标人名称：四川艾德瑞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金凤凰大道666号中铁轨道交通高科技产业园

联系人：张冰轩

联系电话：18381040416

招标代理服务机构：中铁物贸集团有限公司招标分公司(中铁鲁班招标中心)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

邮编：100055

联系人：张再勋、伏思蓉

电话：13118341920、13990793695

E-Mail：895792886@qq.com

 
四川艾德瑞电气有限公司

2023年8月2日

 

附件一：设备物资需求明细表附件一：设备物资需求明细表
设备物资需求明细表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需求

数量
标书费（元） 备注

1 1t载重的零件搬运小车 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规格书”要求 辆 2

1000

 

2 光纤测量装置 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规格书”要求 台 1  

3 门机测试试验台 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规格书”要求 台 1  

4 存放架 满足招标文件第五章“技术规格书”要求 个 20  

 

注：

1、工期要求：合同签署后60天内陆续运抵采购人通知的国内港口（暂定青岛港或天津港或上海港或深圳港，最终港口以书面通知
为准）。

2、本报价包含设备物资由供应商工厂至采购人埃及交货地点（不含海运及报关等费用）的包装费、装卸费、运杂费、保险费、税
金、随机配件及工具费、综合服务费（包括但不限于：厂检费、监造费、资料费、报验取证费、测试费、设计联络费、供货协调费
、厂验、培训费、安装费、调试费、检验测试费、验收、技术服务、售后服务等）及其它一切费用。

3、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满足技术文件要求的合格产品。设备物资的主要技术参数详见《技术文件（含技术规格书、技术确认书、
会议纪要等）》。根据设计联络会及业主要求和其他合理原因下，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适当对产品的外观及技术性能等作一些变
更，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4、采购人有权调整供货数量，调整数量时单价不变。无论本项目持续时间长短及产品数量变化大小，供应商均保证以上所需产品
供应。

5、最终结算数量以实际供货为准，如实际供货超出合同数量，另行签订增补合同，其采购单价不得高于本合同所列价格。

6、供货商为交钥匙工程，含国内运输、安装、调试等一切费用，联合体仅负责配合报关、清关及协调各方事宜。

 


